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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會十六題：《稅務條例》第３９Ｅ條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９日（星期三） 

  以下為今日（十二月九日）在立法會會議上林大輝議員的提問和財經

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的書面答覆： 
 
問題： 
 
  本人先後於本年十月二十一日、十一月四日及十一月二十五日本會會

議上提出關於在《稅務條例》第３９Ｅ條（第３９Ｅ條）下機械及工業裝

置的折舊免稅額的質詢。就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作出的答覆，政府可否

告知本會： 
 
（一） 當局有否根據一般民事訴訟案件採用的「相對可能性的衡量」的

舉證準則，評估讓納稅人自我舉證的可行性，以證明涉及的活動不受第３

９Ｅ條限制；若有評估，結果為何；若否，原因為何； 
 
（二） 鑑於前庫務司在一九九二年三月十一日前立法局會議上表示，對

《一九九一（稅務）（修訂）（第５號）條例草案》提出修正案，旨在「將

有關融資形式租賃的新條文，適用於在一九九零年十一月十五日或以後簽

訂而又只限於船隻及飛機的交易」，為甚麼政府現時指第３９Ｅ條從一九

八六年開始，已涵蓋船舶和飛機以外的機械或工業裝置； 
 
（三） 鑑於政府表示當時發現有不少公司透過技術上的安排，繞過「槓

桿租賃」的定義，然而一九九一年的《立法局參考資料摘要》並沒有提及

該等情況，政府作出該陳述的理據為何，有沒有數據顯示當時有多少間公

司涉及該等安排，以及「技術上的安排」的詳細解釋是甚麼； 
 
（四） 根據一九九一年十一月十三日的《立法局參考資料摘要》，當年

的稅務漏洞是外國經營商透過香港有限責任合夥公司取得船隻或飛機，從

而以香港經營商身份享有利得稅的折舊免稅額，這情況與政府現時提出的

「技術上的安排」是否不同； 
 
 



（五） 政府在一九九二年修訂第３９Ｅ條時，基於甚麼原因把第３９Ｅ

（１）（ｃ）（ｉ）條由「（ｉ）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ｏｎ ｈｏｌｄｉ

ｎｇ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ｓ ｌｅｓｓｅｅ ｉｓ ｎｏｔ ａ ｐｅ

ｒｓｏｎ ｗｈｏ ｉｓ ｄｅｅｍｅｄ ｂｙ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２

３Ｂ ｔｏ ｂｅ ｃａｒｒｙｉｎｇ ｏｎ ａ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ｓ ｔｈｅ ｏｗｎｅｒ ｏｆ ｓｈｉｐｓ ｉｎ Ｈｏｎｇ Ｋ

ｏｎｇ； ａｎｄ」修改為「（ｉ）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ｏｎ ｈｏｌｄ

ｉｎｇ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ｓ ｌｅｓｓｅｅ ｉｓ ｎｏｔ ａｎ 

ｏｐｅｒａｔｏｒ ｏｆ ａ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ｓｈｉｐ ｏｒ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 ｏｒ」； 
 
（六） 鑑於前庫務司在一九九二年三月十一日前立法局會議上把經修訂

的第３９Ｅ條稱為「有關融資形式租賃的新條文」，為甚麼政府現時指第

３９Ｅ條的適用範圍已超越「售後租回」和「槓桿租賃」這兩種安排而涵

蓋任何形式的租賃安排； 
 
（七） 鑑於政府表示第３９Ｅ條是一條反避稅條文，政府根據甚麼準則

決定，本港從事進料加工業務的企業的活動但凡有關的商業安排屬於「條

文所述的指定活動」，便須受到該條文規管，以及有否評估該等準則是否

仍然適用於現今經濟及社會情況；既然政府表示任何商業安排只要屬於有

關條文所述的指定活動，便會受該條文規管，那麼政府為甚麼仍在一九八

六年向前立法局保證，有關條例只會用於打擊避稅活動； 
 
（八） 鑑於政府表示，稅務局局長在《一九八六年稅務（修訂）條例草

案》恢復二讀辯論時作出的保證（只會在真正有需要的情況下採用），是

就整份草案而作出的一般性保證，而非針對第３９Ｅ條，既然該條文在該

條例草案內，有關保證是否涵蓋第３９Ｅ條； 
 
（九） 鑑於在稅務上訴個案編號Ｄ５１／０８中，代表稅務局局長的大

律師指出，二零零六年更新的《稅務條例釋義及執行指引第１５號》在二

零零六年一月前不適用，有否評估其理據為何；若有，結果為何；若否，

原因為何； 
 
（十） 為甚麼二零零六年更新的《稅務條例釋義及執行指引第１５號》

（執行指引）對「租約」一詞作出解說，而一九八六年及一九九二年的執

行指引卻沒有； 
 
 



（十一） 鑑於政府表示第３９Ｅ條是反避稅條文，但稅務上訴委員會卻

在稅務上訴個案編號Ｄ６１／０８，２４ ＩＲＢＲＤ １８４中指出，

第３９Ｅ條的條文本身無規定須具有「避稅目的」才能引用該條文，當局

有否評估兩個說法是否互相矛盾，以及上訴委員會作出該決定時沒有考慮

該條例草案於一九八六年時的立法背景對其決定構成甚麼影響；及 
 
（十二） 鑑於當局表示如機械或工業裝置完全或主要在香港以外地方使

用，有關的納稅人便不獲給予折舊免稅額，「主要在香港以外地方使用」

是甚麼意思、是否有客觀的量化標準界定何謂「主要」，以及是否容許有

關的納稅人解釋其機械或工業裝置在香港以外地方的使用情況；如不容

許，原因是甚麼？ 
 
答覆： 
 
主席： 
 
（一） 稅務局在收到納稅人的折舊免稅額申索時，必定依法處理。納稅

人當然可以提交資料以證明涉及的活動不受第３９Ｅ條限制，但稅務局有

責任核實納稅人所提供的資料是否符合法例所訂明的條件。 
 
（二） 庫務司該段發言內容的主要目的，旨在說明一九九二年修訂案中

有關船舶或飛機部分的追溯效力，而非第３９Ｅ條原文的適用時間。第３

９Ｅ條在一九八六年訂立時已涵蓋船舶和飛機以外的機械或工業裝置。 
 
（三）及（四） 正如我在今年十一月二十五日回覆林大輝議員的書面質

詢中所述，政府在一九九二年修訂第３９Ｅ條，主要為阻止當時有公司利

用第３９Ｅ（１）（ｂ）（ｉ）條和３９Ｅ（１）（ｂ）（ｉｉ）條之間

及第３９Ｅ（１）（ｃ）（ｉ）條和第３９Ｅ（１）（ｃ）（ｉｉ）條之

間的連繫詞「及」，使租賃安排下的機械或工業裝置（包括船舶和飛機）

即使主要被其他人在境外使用，但因不屬「槓桿租賃」，所以不受第３９

Ｅ條的制約。「技術上的安排」泛指針對上述第３９Ｅ條漏洞的安排。稅

務局並沒有涉及該等安排公司的個案數字。 
 
（五） 第３９Ｅ（１）（ｃ）（ｉ）條在一九八六年的原文讓在境外使

用船舶或飛機的其他人較易在技術上滿足「在港經營」這條件，從而繞過

第３９Ｅ條。一九九二年的修訂旨在堵塞這漏洞，規範在有關租賃安排下

的船舶或飛機使用者，必須為「香港飛機的經營者」或「香港船舶的經營

者」。 



 
（六） 我在今年十一月二十五日回覆林大輝議員的書面質詢中，已詳細

解釋第３９Ｅ條由一九八六年訂立至一九九二年修訂的演變過程。現時第

３９Ｅ條的適用範圍的確已超越一九八六年時所針對的「售後租回」和「槓

桿租賃」這兩種安排。 
 
（七）及（八） 第３９Ｅ條的條文本身沒有規定有關租賃安排必須具有

「避稅目的」。任何商業安排只要屬於有關條文所述的特定活動，便會受

該條文規管，毋須先界定為避稅行為，稅務局亦不能選擇性或按需要執行

第３９Ｅ條。 
 
（九） 稅務上訴委員會上訴個案Ｄ５１／０８的爭論主要是利潤地域來

源問題，而非第３９Ｅ條。在該案件中，上訴委員會認為二零零六年修訂

的《稅務條例釋義及執行指引第１５號》是在有關課稅年度之後才發出，

並不適用於這個案。此項判決與《稅務條例》的追索時限無關。 
 
（十） 正如我在今年十一月二十五日回覆林大輝議員的書面質詢中所

述，「租約」的定義早於一九八六年訂立第３９Ｅ條時，已寫進在該條文

內。稅務局會不時按需要更新《稅務條例釋義及執行指引》，就個別條文

作出闡述及舉例說明，但這些執行指引並不能更改法律條文。 
 
（十一） 正如我在今年十一月二十五日回覆林大輝議員的書面質詢中所

述，《稅務條例》第３９Ｅ條是一條特定的反避稅條文，任何商業安排只

要屬於有關條文所述的指定活動，便會受該條文規管。有否存有「避稅目

的」不在條文考慮範圍之內。這點在稅務上訴委員會案件編號Ｄ６１／０

８的判決得到肯定，並沒有矛盾之處。 
 
（十二） 就「完全或主要在香港以外地方使用」一詞，稅務局在《稅務

條例釋義及執行指引第１５號》（二零零六年修訂本）中第十七段已作出

解釋。這是一個關乎事實的問題，須考慮個案的實際情況才能決定。納稅

人當然可就其稅務事宜向稅務局作出解釋，但稅務局有責任核實納稅人所

提供的資料。  

完 

 


